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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08 年「小朋友說故事比賽」計畫書 

文化局故事達人擂台秀 

 

一、目    標 ：為建立兒童閱讀習慣，加強口語表達技巧，藉由說故事活動，培養孩子的表達

能力及群眾魅力，以說故事比賽方式，有效轉化閱讀成效，激發學生創意才能，

鼓勵孩子上台演說，提升孩子自我表現的能力與勇氣。 

 二、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

四、活動主題：演說故事名稱自訂，故事內容以〈兒童文學故事、童話作品〉為主，舉凡兒童

最喜歡的一本故事書、或生活溫馨故事均可，國台語不拘。 

五、參加對象：凡本縣幼兒園及國小一至四年級學童均可報名參加。 

六、比賽組別及名額：分幼兒組、國小低年級組及國小中年級組，共三組比賽。 

七、各組組別名額:（一）幼兒組: 35 名為限 

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國小低年級組: 35 名為限 

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國小中年級組: 30 名為限 

八、比賽時間：（一）108 年 11 月 16 日〈週六〉上午 9 時（幼兒組）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108 年 11 月 17 日〈週日〉上午 9 時（國小低年級組） 

             （三）108 年 11 月 17 日〈週日〉下午 2 時（國小中年級組）           

九、比賽地點：文化局二樓演講室 

十、報名時間、地點及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由學校推派代表參加為原則，18 班(含)以上學校，各組每校得報 4

名；18 班以下學校，每校得報２名。 

（二）自 10 月 9 日（週三）上午 09:00 起至 21:00 止(開館時間) 受理學

校報名(臨櫃報名)，請詳填報名表件(含參賽者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

學校/年級、故事名稱、指導老師、地址、電話、連絡人電話及 e-mail)

報名。10 月 12 日(週六)12:00 前於本局網站公告各組報名人數。

若尚有名額將於 10 月 13(週日)上午 09:00 起受理個人報名，每位

報名者限報 2 名參賽者。報名者須於現場完成繳費及繳交參賽者報

名表書面資料，若未繳費者及缺繳參賽者報名表書面資料視同放棄。

報名至 11 月 8 日(週五)或各組額滿截止。 

 

（三）本 108 年度說故事比賽一律採臨櫃報名，僅二、三級離島學校可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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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傳真報名，（傳真後請電話確認，並於 10 月 11 日(週五)17:00 前

完成繳費及及繳交參賽者報名表書面資料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傳真

電話 9275727，確認電話 9261141#156 許小姐，澎湖縣圖書館）。 

（四）報名費用: 每人酌收報名費新台幣 100 元整，低收入戶出示證明則

免收費。 

（五）報名及繳費地點：澎湖縣圖書館 1 樓服務台。 

（六）各項報名資料於 11 月 8 日(週五)後不得再要求變更。 

（七）比賽當日如需自行錄影，請於報到時填寫申請表。 

十一、比賽時限及規則：（一）幼兒組及國小低年級組時間以不超過 3 分鐘為原則，2 分 30 秒

時，將按鈴提醒(說故事時間 2.5-3 分鐘不予扣分，不足或超過

才酌扣時間分數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國小中年級組時間以不超過 5 分鐘為原則，4 分 30 秒時，將按

鈴提醒(說故事時間 4.5-5 分鐘不予扣分，不足或超過才酌扣時

間分數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幼兒組及國小低年級組參賽學童，請於比賽當日上午 8 點 30 分

前完成抽籤手續；國小中年級組請於比賽當日下午 1 點 30 分前

完成抽籤手續，以便排訂出場比賽順序，逾時以棄權論，報名

費並不予退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四)為求公平考量,比賽所需道具,除參賽者自行攜帶上台外，應交由工

作人員協助帶到台上擺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五)各組參賽者，於比賽進行中經唱名三次不到者，視同棄權，報名

費並不予退還。  

  十二、評分標準：故事內容 30％、演說語音 30％、台風 30％、時間 10％。 

十三、獎勵：（一）每組錄取前五名及優勝者五名  

         ◎ 幼兒組及國小低年級組：                 ◎ 國小中年級組： 

第一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800 元            第一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1,000 元 

第二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600 元            第二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800 元 

第三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500 元            第三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600 元 

第四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400 元            第四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500 元 

第五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300 元            第五名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400 元 

優勝獎（取 5 名）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100 元   優勝獎（取 5 名）、獎狀乙張、獎金 100 元 

            （二）各組前五名之指導老師，頒發縣府獎狀乙紙，並由權責學校敘獎以資鼓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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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凡參加者都會頒發文化局參加者獎狀乙紙，以資鼓勵。 

（四）各組比賽結束，即進行評審講評及頒獎典禮。 

 

十四、其他： 

   （一）各組參賽學童，請於比賽當日前 30 分鐘完成抽籤手續(入場聆聽比賽規則及須知)，

以便排定出場比賽順序，逾時以棄權論，報名費並不予退還。 

（二）本實施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另行修正補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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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08 年「小朋友說故事比賽-文化局故事達人擂台秀」報名表 

參賽者資料 

故事名稱  

 

姓名  身份證字號  

地址  指導老師  

學校/年級/

班級 

 電       話  

連絡人資料 

家     長 

姓     名 

 

 

電       話  

e-mail  

 

 

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08 年「小朋友說故事比賽-文化局故事達人擂台秀」報名表 

參賽者資料 

故事名稱  

 

姓名  身份證字號  

地址  指導老師  

學校/年級/

班級 

 電       話  

連絡人資料 

家     長 

姓     名 

 

 

電       話  

e-mail  

 

 

 


